
 

第一頁 共一頁 

裝 

訂 

線 

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21100138 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工程會修正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轉

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2 年 11 月 15 日工程企字第 

 112002520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依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，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

機關（工程會）訂定之範本為原則。 

三、 旨述修正主要增訂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3條廠商內部揭弊者

保護制度及機關應處理方式。修正內容對照表一併公開於工

程會網站。 

四、 隨函檢附相關函文供參。 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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